三级医院评审管理系统升级改造系统调研要求
（一）功能参数
	序号
	功能模块

	1
	据治理引擎

	2
	医学自然语言处理（NLP）引擎

	3
	数据质量

	4
	数据溯源

	5
	第一章
资源配置与运行数据指标
	数据导入

	
	
	数据汇总

	
	
	指标势分析

	6
	第二章
医疗服务能力、医疗质量与安全
	医疗服务能力

	
	
	医院质量指标

	
	
	医疗安全指标

	7
	第三章
重点专业质控指标智能统计分析平台功能
	分析模型

	
	
	智能统计

	8
	第四章 
单病种（术种）质量控制指标
	绩效指标

	9
	评审得分

	10
	评分规则设置

	11
	评分规则设置

	12
	与HIS、平台及其他系统的接口

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系统技术规格及要求
1. 安全要求：系统服务器必须在医院内网安装。
2. 接口要求
2.1. 符合卫计委颁布的《医院信息系统功能基本规范》；
2.2. 符合卫计委颁布的《电子病历系统功能规范（试行）》；
2.3. 符合卫计委颁发的《电子病历系统功能应用水平分级评价方法及标准（试行）》；
2.4. 能够与医院住院电子病历对接，获取电子病历中的数据。
2.5. 能够与医院集成平台对接，获取集成平台中的数据内容，包括但不限于患者检验结果、检查报告、医嘱内容等；
2.6. 能够与医院信息系统对接，获取医嘱信息，包括但不限于药品、检验、检查、手术、护理医嘱。可以自动检验检查合理化校验并给处提醒以及手术禁忌提醒等；
2.7. 能够与医院门/急诊系统对接，获取分诊、电子病历、医嘱及检验检查结果等信息。
3. 性能要求：提供不同级别，不同故障情况下的应用系统的应急预案（指技术实现方案）。避免因计算机故障导致的医疗工作的延迟和医疗差错。
4. 数据格式化要求：不需要电子病历实现结构化录入，可以从非结构化电子病历内容中，通过机器学习，自动抽取结构化信息。
5. 终端用户操作性能指标：软件系统要体现易于理解掌握、操作简单、提示清晰、逻辑性强，直观简洁。
6. 软件维保要求：3年或以上。
7. 政策要求要求：符合国家信创建设。

